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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76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25-054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北京首信丰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首信丰泰”）
● 投资金额：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开股份”或“公司”）原对首信丰泰认缴出资额

为60,000万元人民币，现拟增资315,000万元，将对首信丰泰认缴出资额增加至375,000万元人民币。首信
丰泰另一有限合伙人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亦对首信丰泰同比例增资。

● 本次增资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增资概述
（一）首信丰泰成立于2025年4月21日，投资金额为10.01亿元，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俊泰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泰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GP1）、执行事务合伙人，认缴出资100万元；首开股份
（LP1）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60,000万元；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
开集团”、LP2)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40,000万元。

董事会同意城开集团将所持有的首信丰泰全部份额转让至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金融资产”），在中信金融资产成为首信丰泰有限合伙人后，首开股份与中信金融资产对首信
丰泰进行同比例增资，其中首开股份增资31.5亿元，中信金融资产增资21亿元。增资后，首开股份与中信
金融资产在首信丰泰中认缴份额比例仍为 6:4，其中首开股份认缴额为 37.5亿元，中信金融资产认缴额为
25亿元。

中信金融资产同时指定北京融凯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凯德”）作为普通合伙人（GP2），融
凯德认缴出资100万元。

（二）2025年6月12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增资事项，表决结果为：8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首信丰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5年4月21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宋涛
合伙企业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北里东区1号1幢6层602
合伙企业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工程管理服

务；停车场服务。
出资结构：

名称

俊泰公司

首开股份

城开集团

合计

合伙人类别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GP1）
有限合伙人（LP1）
有限合伙人(LP2)

出资额（万元）

100
60,000
40,000
100,100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年 4月 30日，首信丰泰资产总额 7,161,030,633.96元，负债总额 5,917,303,
056.77元，净资产1,243,727,577.19元；2025年1-4月，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17,420,177.69元。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三、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董事会同意城开集团将所持有的首信丰泰全部份额转让至中信金融资产，在中信金融资产成为首信

丰泰有限合伙人后，首开股份与中信金融资产对首信丰泰进行同比例增资，其中首开股份增资31.5亿元，
中信金融资产增资21亿元。增资后，首开股份与中信金融资产在首信丰泰中有限合伙份额认缴比例仍为
6:4，其中首开股份认缴额为37.5亿元，中信金融资产认缴额为25亿元。

出资结构如下：

名称

俊泰公司

首开股份

中信金融资产

融凯德

合 计

合伙人类别

普通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GP1）
有限合伙人（LP1）
有限合伙人（LP2）
普通合伙人（GP2）

增资前出资额（万
元）

100
60,000
40,000
100

100,200

增资后出资额（万
元）

100
375,000
250,000
100

625,200

出资方式

现金

现金

股权及现金

现金

各方约定，中信金融资产及融凯德可以以协议约定的方式退出首信丰泰。自中信金融资产支付合伙
份额转让价款之日起满3年（经双方协商可再延长2年）之日，首开股份（或指定第三方）有优先购买权，按
照协议约定向中信金融资产支付权利维持费，以维持在将来以约定价格购买中信金融资产所持有的有限
合伙份额的权利。

四、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首信丰泰由首开股份合并财务报表。本次增资旨在提升首信丰泰的资金实力，为后续业务的顺利开

展提供保障。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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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开股份”、“本公司”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

议于2025年6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在会议召开三日前以书面通知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参会董事八名，实参会董事八
名。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题：
（一）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

北京首信丰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份额至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
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北京首信丰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首信丰泰”）成立于2025年4月21日，投资金

额为10.01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俊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泰公司”）作为普通
合伙人（GP1）、执行事务合伙人，认缴出资100万元，实缴出资100万元，以现金出资；首开股份（LP1）作为有
限合伙人，认缴出资60,000万元，以现金出资，暂未实缴；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城开集团”、LP2)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40,000万元，以现金及所持有的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仁信公司”）100%股权实缴出资。在首信丰泰成立完成、仁信公司100%股权注入有限合伙
企业后，公司将以首信丰泰为载体，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融资产”）就
仁信公司股权开展重组。重组完成后，公司将引进中信金融资产开展合作，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提
升经营效率。

根据北京市金利安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金咨字[2025]第0032号”估值报告，截至2025
年 4月 30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北京首信丰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部合伙份额账面值为 40,
619.767784万元，估值价值为40,069.747649万元。

董事会同意城开集团将所持有的北京首信丰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部份额转让至中信金
融资产。转让价格以上述估值结果为依据，按照有限合伙份额的公允价值确定为39,987.91万元人民币。

详见公司《关于资产转让的公告》（临2025-053号）。
（二）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北京首信丰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增资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中信金融资产成为首信丰泰有限合伙人（LP2）的同时，指定北京融凯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融凯德”）作为普通合伙人（GP2），融凯德认缴出资100万元，实缴0元。
为提升北京首信丰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经营实力，在中信金融资产成为首信丰泰有限合

伙人后，首开股份与中信金融资产对首信丰泰进行同比例增资，其中首开股份增资31.5亿元并按合伙协议
约定完成实缴，中信金融资产增资21亿元并全部实缴。增资后，首开股份与中信金融资产在首信丰泰中有
限合伙份额认缴比例仍为6:4，其中首开股份认缴37.5亿元，中信金融资产认缴25亿元。

各方约定，中信金融资产及融凯德可以以协议约定的方式退出首信丰泰。自中信金融资产支付合伙
份额转让价款之日起满3年（经双方协商可再延长2年）之日，首开股份（或指定第三方）有优先购买权，按
照协议约定向中信金融资产支付权利维持费，以维持在将来以约定价格购买中信金融资产所持有的有限
合伙份额的权利。

详见公司《对外投资公告》（临2025-054号）。
（三）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北京跃泰置业有限公司为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

公司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首信丰泰向仁信公司提供不超过25亿元股东借款，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跃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跃泰置业”）为共同债务人，借款利息及期限按借款协议约定执行，借款本金直接支付至仁信公司指定账
户，由仁信公司偿还应付首开股份的股东借款，穿透后用于偿还首开股份存量金融债务。首信丰泰按照合
伙协议约定优先向中信金融资产进行资金分配。跃泰置业以其开发建设的北京市丰台区君礼著项目为该
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跃泰置业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临2025-055号）。
（四）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如下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终止转让所持有的北京首开瑞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全部债权的议案》
2、审议《关于北京跃泰置业有限公司为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临2025-056号）。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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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将所持有的北京首信

丰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首信丰泰”）全部份额转让至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融资产”）。转让价格以估值结果为依据，按照有限合伙份额的公允价值确定为
39,987.91万元人民币。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6

月12日召开，会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北京首信丰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份额至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出资设立首信丰泰的目的，是在有限合伙企业设立完成、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仁信公司”）股权注入后，以有限合伙企业为载体，引入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对仁信公司
股权进行重组。现与中信金融资产就合作达成意向，向中信金融资产转让持有的有限合伙份额。

首信丰泰成立于2025年4月21日，投资金额为10.01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俊泰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泰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GP1）、执行事务合伙人，认缴出资100万元，实缴出
资100万元，以现金出资；首开股份（LP1）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60,000万元，以现金出资，暂未实缴；全
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开集团”、LP2)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40,000万
元，以现金及所持有的仁信公司100%股权实缴出资。

根据北京市金利安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金咨字[2025]第0032号”估值报告，截至2025
年 4月 30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北京首信丰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部合伙份额账面值为 40,
619.767784万元，估值价值为40,069.747649万元。

董事会同意城开集团将所持有的首信丰泰全部份额转让至中信金融资产。转让价格以上述估值结果
为依据，按照有限合伙份额的公允价值确定为39,987.91万元人民币。

公司本次交易目的是为了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引入有实力的机构参与项目投资，加快盘活存量资
产，提高公司资金储备，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确定，交易不会对公司利润产生影响。城开集团在收到转让价款

后将按约定配合中信金融资产进行首信丰泰份额变更的工商登记。如中信金融资产不能如期支付转让价
款，城开集团将不开展份额变更的程序。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55774
法定代表人：刘正均
成立时间：1999年11月1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注册资本：8,024,667.9047万人民币
公司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6.46%、财政部持股24.76%、中保融信私募基金有限公司持股

18.08%等
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

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
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业务；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
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信金融资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
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城开集团所持有的首信丰泰有限合伙份额。
首信丰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MAEG1UKK5Y，成立于 2025年 4月 21日，注册地址：北京市东

城区东花市北里东区1号1幢6层602，投资金额为10.01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俊泰公司作为普
通合伙人（GP1）、执行事务合伙人，认缴出资100万元，实缴出资100万元，以现金出资；首开股份（LP1）作为
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60,000万元，以现金出资，暂未实缴；全资子公司城开集团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
资40,000万元，以现金及所持有的仁信公司100%股权实缴出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标的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首信丰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天健审〔2025〕13786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首信丰泰财务情况如下：截至 2025年 4月 30日，资产总额 7,161,030,633.96元，负债总额 5,917,303,056.77
元，净资产1,243,727,577.19元；2025年1-4月，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17,420,177.69元。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根据北京市金利安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金咨字[2025]第0032号”估值报告，截至2025

年 4月 30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北京首信丰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部合伙份额账面值为 40,
619.767784万元，估值价值为40,069.747649万元。具体详见下表：

估值结果汇总表（资产基础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账面价值

A
5,041.902705

35,577.865079
-
-
-

35,577.865079
-
-
-
-

估值价值

B
5,041.902705

35,027.844944
-
-
-

35,027.844944
-
-
-
-

增减值

C=B-A
0.000000

-550.020135
-
-
-

-550.020135
-
-
-
-

增值率％

D=C/A×100%
0.000000

-1.545962
-
-
-

-1.545962
-
-
-
-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
-
-
-
-
-
-
-
-

40,619.767784
-
-
-

40,619.767784

-
-
-
-
-
-
-
-
-

40,069.747649
-
-
-

40,069.747649

-
-
-
-
-
-
-
-
-

-550.020135
-
-
-

-550.020135

-
-
-
-
-
-
-
-
-

-1.354070
-
-
-

-1.354070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城开集团将其持有的首信丰泰全部份额转让至中信金融资产。转让价格以上述估值结果为依据，按

照有限合伙份额的公允价值确定为39,987.91万元人民币。
转让后，城开集团退出首信丰泰、中信金融资产成为首信丰泰有限合伙人。
董事会经合理判断，认为中信金融资产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正常，有足够能力支付转让款项。城开集团

在收到转让价款后将按约定配合中信金融资产进行首信丰泰份额变更的工商登记。如中信金融资产不能
如期支付转让价款，城开集团将不开展份额变更的程序。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进行资产转让有利于快速回笼资金，优化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不会对公司

经营状况和财务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积极关注首信丰泰的后续运作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股票代码：600376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25-055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北京跃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跃泰置业”）。
● 被担保人：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信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目前，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净资产的100%。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6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北京首信丰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首信丰泰”）为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企业。首信

丰泰持有仁信公司100%股权。
首信丰泰向仁信公司提供不超过25亿元股东借款，首开股份全资子公司跃泰置业为共同债务人，借款

利息及期限按借款协议约定执行，借款本金直接支付至仁信公司指定账户，由仁信公司偿还应付首开股份
的股东借款，穿透后用于偿还首开股份存量金融债务。跃泰置业以其开发建设的北京市丰台区君礼著项
目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首信丰泰、仁信公司均为首开股份合并报表企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1.22相关规
定，首信丰泰向仁信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仁信公司偿还应付首开股份的股东借款，均免于董事会审议和披
露程序。

跃泰置业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仁信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国富；
成立时间：2003年7月23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北里东区1号楼三段五层；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公司股东：北京首信丰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土地开发；土地开发信息咨询。
仁信公司财务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709,141.73
588,068.86
121,072.87
2024年度

3,001.47
-6,483.22
-5,854.65

2025年3月30日（未经审计）

710,303.41
590,602.22
119,701.19

2025年1-3月

0
-1,377.83
-1,371.6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首信丰泰向仁信公司提供不超过25亿元股东借款，跃泰置业为共同债务人，跃泰置业以其开发建设的

北京市丰台区君礼著项目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具体权利义务以双方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项担保议案。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仁信公司借款将指定用于偿还首开股份存量金融债务，跃泰置业作为共同债务人，提供抵押担

保，可确保仁信公司顺利获得借款，为首开股份存量金融负债提供资金保障，增强公司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1,702,386.27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25.44%。其中：
（一）公司对合并财务报告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1,542,951.0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的113.69%。
（二）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159,435.1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1.75%。
（三）跃泰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额为0元（不含本次担保）。
（四）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600376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6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30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30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0号首开广场四层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30日
至2025年6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
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终止转让所持有的北京首开瑞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全部
债权的议案

关于北京跃泰置业有限公司为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
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1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25-048号）、《关于终止资产转让的公告》（临2025-050号），于2025年6月10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述第2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四
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25-052号）、《对外担保公告》（临2025-055号），于2025年6月13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
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
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
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
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376
股票简称

首开股份

股权登记日

2025/6/23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5年6月30日9：00一11：30，13：00一14：00。
2、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等办理登记

手续；委托他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资格的有效

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授权他人出席的，被授权人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授
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
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机构的，
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方式、传真方式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须在2025年6月30日
14：00时前送达、传真或发送邮件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0号首开广场四层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9090982
传真：010-59090983
电子邮件：gudongdahui@bcdh.com.cn
邮政编码：100031
联系人：任女士
六、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终止转让所持有的北京首开瑞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全部债权的议案

关于北京跃泰置业有限公司为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借款
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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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25年 5月 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号）。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亦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下午14: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6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中铜大厦3222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副董事长孙成余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54人，代表股份788,836,5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7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37,479,7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1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2人，代表股份151,356,8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4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52 人，代表股份 151,356,8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5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2人，代表股份151,356,8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41％。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772,559,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66％；
反对16,201,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38％；
弃权7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079,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459％；
反对16,201,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042％；
弃权 7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2,382,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41％；
反对16,274,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31％；
弃权 17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902,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290％；
反对16,274,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522％；
弃权1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188％。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2,376,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34％；
反对16,382,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69％；
弃权 7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897,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252％；
反对16,382,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241％；
弃权7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07％。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孔德颂先生、孙成余先生、姜敢闯先生、罗德才先生、柴正龙先生、韩锦

根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4.01.《选举孔德颂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373,88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01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894,1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2129%。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孔德颂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2.《选举孙成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374,85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01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895,1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2136%。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孙成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3.《选举姜敢闯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458,11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02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978,3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2686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姜敢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4.《选举罗德才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370,74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0111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891,0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2108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罗德才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5.《选举柴正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390,61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013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910,9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2240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柴正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6.《选举韩锦根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374,32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011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894,6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2132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韩锦根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五）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均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备案审核无异议。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勇先生、杨勇先生、纳鹏杰先生、韩润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王勇先生、杨勇先生、纳鹏杰先生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且连续
任职独立董事满六年时止；韩润生先生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5.01.《选举王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2,365,81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1797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86,0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7248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王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2.《选举杨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2,348,57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1775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68,85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7135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杨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3.《选举纳鹏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9,409,36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5372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929,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1646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纳鹏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4.《选举韩润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2,669,39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2182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189,6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9254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韩润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六位非独立董事、四位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

代表董事郭开师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十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本次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事项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六）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736,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0％；
反对2,90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8％；
弃权 19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56,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17％；
反对2,90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21％；
弃权1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63％。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宸以、张欣馨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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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郭开师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同股东大会选举通过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第十届董事会，任期
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事项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郭开师。男，汉族，1981年5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技师。历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加
工总厂稀贵分厂成品工区工区长、水洗工区工区长、湿法区域作业经理。现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南
铜业分公司稀贵厂值班长，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云南省劳动模范”“中央企业技
术能手”“云南省技术能手”“云南省最美职工”“昆明市五一劳动奖章”称号。

郭开师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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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通知于2025年6月13日股东大会完成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后以邮件方式发出，表决截止日期为2025年
6月13日，会议应发出表决票11份，实际发出表决票11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11份，会议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豁免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通知时限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规范运营，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各位董事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时限。
二、以 11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孔德颂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选举孔德颂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三、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孙成余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选举孙成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四、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

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组成如下：
由5名董事组成，成员为孔德颂、孙成余、姜敢闯、王勇、韩润生，主任由董事长孔德颂先生担任，其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成

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组成如下：
由5名董事组成，成员为杨勇、王勇、纳鹏杰、韩润生、郭开师，主任由独立董事杨勇先生担任，其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如下：
由5名董事组成，成员为韩润生、杨勇、纳鹏杰、孔德颂、孙成余，主任由独立董事韩润生先生担任，其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四）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

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如下：
由5名董事组成，成员为纳鹏杰、王勇、杨勇、柴正龙、郭开师，主任由独立董事纳鹏杰先生担任，其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合规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合规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由5名董事组成，成员为孙成余、罗德才、姜敢闯、柴正龙、杨勇，主任由副董事长孙成余先生担任，其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孙成余先生为公司总

经理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第十届董事会聘任孙成余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六、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洪波先生为公司财

务总监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孙成余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审查通

过，第十届董事会聘任高洪波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七、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洪波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长孔德颂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第十届董事会聘任高洪波
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高洪波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871-63164755
传 真：0871-63106792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中铜大厦
邮 编：650224
电子邮件：gaohb@chinalco.com.cn
八、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杨伟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孙成余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第十届董事会聘任杨伟

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九、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冯兴隆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孙成余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第十届董事会聘任冯

兴隆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十、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袁明理先生为公司总

法律顾问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孙成余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聘

任袁明理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十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袁明理先生为公司

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孙成余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聘

任袁明理先生为公司首席合规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十二、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孙萍女士为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第十届董事会聘任孙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孙萍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871-63106735，0871-63106792
传真：0871-63106792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中铜大厦
邮 编：650224
电子邮件：3377381083@qq.com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1.董事长孔德颂先生。男，汉族，1978年7月出生，2001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党校研究生，正高

级经济师。历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加工总厂党政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人力资源部主任、持
续改进部主任，易门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执行董事，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加
工总厂副厂长，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南铜业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总经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西南铜业搬迁项目指挥部指挥长，云铜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富民薪冶工贸有限
公司董事长。现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党委常委，中铝秘鲁矿业
公司董事长，中铝矿业国际董事长。

孔德颂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
职务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2. 副董事长孙成余先生。男，汉族，1971年9月生，1990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工程硕士，正高级
工程师。历任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冶炼厂主任工程师、副厂长，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曲
靖有色基地建设指挥部技术管理处主任工程师，驰宏锌锗曲靖锌厂党总支书记、厂长，云南驰宏锌锗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会泽冶炼厂经理、党委书记，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助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主持行政工作）。现任云南铜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孙成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
戒。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 总经理孙成余先生。简历详见前述副董事长简历内容。
2.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高洪波先生。男，汉族，1978年 9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2003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山东铝业公司财务部会计科副科长，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资本运营处
高级业务经理、财务部（董事会办公室）会计核算处副经理，中铝物资有限公司财务计划部副总经理、总经
理，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产权部预算管理处经理，北京银铝融发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决策
委员会委员，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产权部（资金管理中心）预算管理处经理。现任云南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高洪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
戒。

3.副总经理杨伟先生。男，汉族，1974年3月生，1996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工程硕士，正高
级工程师。历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加工总厂厂长助理、副厂长、熔炼分厂副厂长、生产技术部主
任、云铜冶金院研发中心主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南铜业分公司副总经理，卢阿拉巴铜冶炼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香港鑫晟贸易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阿拉巴铜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中铜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杨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4.副总经理冯兴隆先生。男，汉族，1980年1月生，2010年6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正高
级工程师。历任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采矿首席工程师，
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董事、党委副书记。现任云南铜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

冯兴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
戒。

5.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袁明理先生。男，汉族，1974年10月生，1998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
学，法学硕士，二级法律顾问。历任中国铜业有限公司法律部经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法
律部主任、法律合规部主任。现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内审部（法律合规部）
主任，云南思茅山水铜业有限公司董事。

袁明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因公司控股股东云铜集团委派其到关联方思茅山水出任董事，故袁明理
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同
时，公司与关联方思茅山水的关联交易均按规定提交了审议和披露；袁明理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也未曾
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6.证券事务代表孙萍女士。女，汉族，1978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会计硕士，高级会计师。历任云南云
天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云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外部董事工作
部副部长。现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孙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